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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三科 

承辦人：曾上芸 分機：2402 

案由：為本府文化局（下稱文化局）函請訂定「臺北市寶藏

巖聚落藝居共生進駐申請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

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文化局一一０年一月十二日北市文化資源字第一一０

三００五一九七號函略以： 

（一）寶藏巖聚落興建始於日據時期，發展初期以寶

藏巖寺為核心，為弱勢族群自力營造的違建聚

落。有鑒於聚落自力營造過程所形成的獨特風

貌、城市集體記憶保存的重要性及聚落自然環

境的保育價值，臺北市古蹟審查委員會於九十

年召開「寶藏巖歷史聚落文化價值鑑定會勘」，

建議全區登錄歷史聚落，並於九十三年五月十

四日正式公告為「寶藏巖歷史建築」。同時，臺

北市古蹟審查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決議以市定古

蹟寶藏巖寺週邊含蓋聚落範圍（中正二九七號

公園範圍）全區劃設為「古蹟保存區」，藉以確

保古蹟與歷史建築及聚落保存、聚落閒置建物

供藝文活化再利用，並結合週邊環境資源整合

發展。嗣文化局以一００年五月二十七日北市

文化二字第一００三０三二０八００號公告登

錄「寶藏巖聚落」為本市聚落，復以一０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一０七六０一

九九０四一號公告重新公告其類別為「聚落建

築群」。 

（二）為配合本市寶藏巖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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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該地區之活化利用，保存其移民聚落之歷

史脈絡、建築風貌及城市集體記憶，延續「藝

居共生」之特色，爰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二十一條但書之規定，就寶藏巖聚落

之申請使用收益明定其法定程序，俾使相關申

請使用事項有所遵循，擬具臺北市寶藏巖聚落

藝居共生進駐申請辦法（下稱本辦法）草案。 

（三）本辦法草案條文共計十五條，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訂定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委託條款。 

3、第三條明定文化局應辦理申請相關公告及公告

事項。 

4、第四條明定申請書應包括之文件。 

5、第五條明定申請人之資格及申請以一案為限。 

6、第六條明定申請人應檢附之文件。 

7、第七條明定申請審查之初審程序及不予受理之

情形。 

8、第八條明定申請審查之複審程序、排定順位之

方式及審查小組之組成。 

9、第九條明定使用費之訂定、調整應報府核定及

其調整之參考因素。 

10、第十條明定申請人簽訂行政契約、繳交保證金

及使用費，以及後續辦理點交之時限與辦理方

式。 

11、第十一條明定契約期間之上限、評鑑及續約之

辦理方式。 

12、第十二條明定文化局得訪視檢查並核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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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十三條明定終止或解除行政契約之事由。 

14、第十四條明定本辦法之書表格式由文化局定

之。 

15、第十五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草案之內容，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於文

化局訂定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新增門牌號碼之規

定、將文化局訂定條文第四條移列本科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二項合併規定並新增第四款明定申請書應載明申

請使用公用房地門牌號碼之優先次序、將文化局訂定

條文第五條後段移列本科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項並新增第三項使用人及共同使用人不得於使用期

間內再行提出其他公用房地申請之規定、於第七條新

增第三款及第四款駁回申請之事由、於第八條新增第

三項明定公用房地分配使用之規定、新增第十二條明

定使用人及共同使用人應於使用期間遵守相關事項之

規定、將文化局訂定條文第十三條第九款事由刪除並

新增部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事由，其餘文化局訂定條

文及說明欄文字酌作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文化局訂定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本案擬請文化局、財政局出席法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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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訂定「臺北市寶藏巖聚落藝居共生進駐申請辦法」草案與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條文 
文化局訂定條文 文化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寶藏巖聚落

市有公用房地提供

藝居共生使用辦法 

名稱：臺北市寶藏巖聚落

藝居共生進駐申請

辦法 

明定法規名稱。 為彰顯本草案係公用房地

提供使用之性質，爰將法

規名稱酌作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保存寶藏巖聚落之

歷史脈絡及建築風

貌，延續該地區社區

與藝術共融之特色

與精神，並妥善活化

利用空間，辦理寶藏

巖聚落市有公用房

地（以下簡稱公用房

地）提供藝居共生申

請使用，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保存寶藏巖聚落之

歷史脈絡及建築風

貌，延續該地區之特

色與精神，依臺北市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一條但

書規定，辦理市有公

用房地（以下簡稱公

用房地）提供藝居共

生進駐申請使用事

項，特訂定本辦法。 

一、明定本辦法訂定依據

及立法目的。 

二、寶藏巖聚落建築群區

域範圍劃定及面積依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一

０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市文化文資字第一

０七六０一九九０四

一號公告事項為準。 

三、寶藏巖聚落於九十八

年修復後，文化局為

保存該地區特殊之建

築聚落風貌，兼為辦

理臺北市中正二九七

一、為特定寶藏巖聚落市

有公用房地之區域範

圍劃定及面積，爰新

增文化局訂定說明欄

第二點補充敘明，以

資明確。 

二、為敘明寶藏巖聚落提

供藝居共生申請使用

之立法精神，經洽文

化局並參酌文化局法

規影響評估報告書相

關內容，於文化局訂

定說明欄新增第三點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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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永福）公園居民

之安置事宜，逐漸發

展出社區（原寶藏家

園）、藝術（寶藏巖國

際藝術村）共融之空

間利用政策，透過藝

術村之資源進駐、社

區居住型態以延續聚

落歷史脈絡和生活紋

理兩種形式，彰顯其

文化資產保存之價

值。為於前開原居民

安置期屆滿後，辦理

寶藏巖聚落內可供使

用之空間相關活化再

利用事宜，延續「藝

居共生」政策，針對

寶藏家園現有空間之

活化利用，參採寶藏

巖藝術村藝術家提案

申請進駐之模式，申

請者須提出以寶藏巖

三、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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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之自然、人文資

源為出發之計畫（例

藝術創作、社區營

造、環境教育推廣等

類型計畫）申請進駐

社區，爰依臺北市市

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十一條但書訂定

本辦法以為規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以下簡稱

文化局）。 

文化局得視業

務需要，委託民間

團體辦理本辦法所

定公告、審查、簽

約、評鑑及履約管

理等事項，委託時

應將委託事項及法

規依據公告之，並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文化局

（以下簡稱文化

局）。 

文化局得視業

務需要，委託民間

團體辦理公告、審

查、評鑑、簽約等

事項，並應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將委

託事項及法規依據

辦理公告，並刊登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

委任依據託條款。 

一、 經洽文化局表示未來

寶藏巖聚落提供藝居

共生使用，於簽約

後，文化局依本辦法

所為履約管理亦有委

託民間團體執行之可

能，爰於文化局訂定

條文第二項新增「及

履約管理」之文字，

俾符未來實務運作所

需。 

二、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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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 

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 

正。 

第三條  公用房地提供

藝居共生使用（以

下簡稱藝居共生使

用）應辦理公告，

其公告事項如下： 

一、 提供使用之公

用房地門牌號

碼、面積、保

證金及每月使

用費。 

二、 使用期間。 

三、 申請人應檢附

之文件。 

四、 受理申請之起

訖日期。 

五、 申請案件送交

方式、收件單

位名稱及地

點。 

第三條  藝居共生進駐

申請應辦理公告，

其公告事項如下： 

一、 申請人資格。 

二、 每戶面積、保

證金及每月使

用費。 

三、 使用期間。 

四、 申請書格式。 

五、 申請人應檢附

之文件。 

六、 受理申請之起

訖日期。 

七、 申請案件送交

方式、收件單

位名稱及地

點。 

八、 其他申請相關

事項。 

參酌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

辦法第七條之規定，明定

文化局應辦理申請相關公

告及公告事項。 

一、 申請人資格業於本辦

法第四條定有明文，

另有關申請書格式，

已為第十五條所含

括，爰刪除文化局訂

定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四款公告事項，

其餘款次遞移。 

二、 經洽文化局表示，申

請人申請時應載明其

較為屬意之特定公用

房地門牌號碼，爰於

文化局訂定條文第一

項第二款新增門牌號

碼為公告事項，其餘

文化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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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申請相關

事項。 

前項公告事項

應於文化局網站公

告。 

前項公告事項

應於文化局網站公

告。 

 第四條  前項申請書應

包括下列文件： 

一、 申請人基本資

料。 

二、 共同使用人名

冊。 

三、 提案計畫書。 

明定申請書應包括之文

件。 

本條移列至本科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二項，與文化局

訂定條文第六條申請應檢

附之文件合併規範。 

第四條  成年之中華民

國國民得申請藝居

共生使用。 

前項申請得採

單獨申請或共同申

請。 

 

第五條  年滿 20歲以上

之中華民國國民得

申請進駐，得採單

獨申請或共同申

請，同一申請人於

該次申請以一案為

限，亦即單獨申請

者不得為該次其他

單獨申請案或共同

明定申請人之資格及申請

以一案為限。 

一、 條次遞移。 

二、 經洽文化局確認申請

人之資格限制係以民

法之成年人為要件，

因應民法一一０年一

月十三日修正之十二

條將成年年齡自二十

歲下修至十八歲，又

該條文自一一二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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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之成員；共

同申請案之成員亦

不得為該次其他單

獨申請案或共同申

請案之成員。 

月一日施行，爰將文

化局訂定條文中年滿

二十歲以上之規定修

正為成年，俾利遵循

民法過渡期間成年年

齡之規定。補充未成

年人由法代申請 

三、 將文化局訂定條文後

段有關申請人及共同

使用人不得重複申請

或為其他申請案之共

同使用人之規定移列

至本科修正條文第六

條第一項。 

四、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申

請期間內檢附下列

文件，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身分證明文件

第六條  申請者應於申

請期間內檢附下列

文件，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身分證影本或

參酌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

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明定

申請人應檢附書文件。 

一、 條次遞移。 

二、 本條第二項自文化局

訂定條文第四條移

列，蓋本條規定申請

人應於申請期間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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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 

三、 其他經文化局

公告應檢附之

文件。 

前項申請書，

應包括下列事項及

文件： 

一、 申請人基本資

料。 

二、 共同使用人名

冊。 

三、 提案計畫書。 

四、 申請使用公用

房地門牌號碼

之優先次序。 

前項第三款提

案計畫書之內容，

應載明寶藏巖聚落

社區與藝術共融之

公用房地使用方

式。 

其他身分證明

文件。 

三、 其他經文化局

公告應檢附之

文件。 

附申請書，俾將申請

書應包括之文件移列

於本條第二項；並經

洽文化局，配合本科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新增門牌號

碼為公告事項，於本

條第二項新增第四款

之規定，俾特定申請

人屬意使用房地之標

的，以利文化局辦理

第七條及第九條使用

房地之分配作業。 

三、 經洽文化局，為確保

公用房地之提供使用

及申請人提案計畫書

之內容切合本辦法之

立法意旨，爰新增第

三項之規定。 

四、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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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前條申請得採

單獨申請或共同申

請。 

文化局依第三

條規定公告後，同

一申請人以提出一

份申請書為限，申

請人及其共同使用

人不得為依該次公

告申請之其他申請

人或共同使用人。 

使用期間內，

使用人及共同使用

人均不得再行提出

前條之申請。 

  一、 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自文化局訂定條文第

五條後段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 經洽文化局，業經申

請並簽訂契約之使用

人及其共同使用人，

於使用期間內，不得

另行提出寶藏巖聚落

提供藝居共生之其他

市有公用房地使用之

申請，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第七條  申請案有應補

正事項者，文化局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駁回其申

請： 

第七條  文化局應就申

請人檢附之文件進

行初審，申請有應

補正事項者，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有下列情形之

參酌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

辦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明定申請審查之初審

程序及不予受理申請之情

形。 

一、 經洽文化局，參酌臺

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

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將文化局訂定條

文序文及第二款酌作

修正，並新增第三款



12 

 

一、 不符合本辦法

相關規定且無

法補正之事

項。 

二、 經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全。 

三、借用或冒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

申請。 

四、申請文件有虛

偽不實情事。 

一者，不予受理其

申請： 

一、 不符合本辦法

相關規定且無

法補正之事

項。 

二、 經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 

及第四款。 

二、 文化局訂定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申請案無前條

所定情形者，文化

局應組成審查小組

進行審查，其審查

基準由文化局另定

之。 

審查合格者，

以審查成績排定優

第八條  文化局應應於

收件期限屆滿後，

組成審查小組進行

複審。 

經審查符合申

請件數超過可提供

申請之戶數時，以

審查成績排定優先

明定申請審查之複審程

序、排定順位之方式及審

查小組之組成。 

一、 提案計畫書之審查基

準應明定之，俾資遵

循，爰於第一項後段

新增相關文字。 

二、 經洽文化局表示，無

論經審查符合申請件

數是否超過可提供申

請之戶數，均將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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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位，同分者以

抽籤決定其順位。 

文化局應按前

項順位，並參考第

五條第二項第四款

之優先次序，分配

使用公用房地。 

第一項審查小

組由文化局邀集專

家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五人至七人組

成。 

順位，同分者以抽

籤決定其順位。 

第一項審查小

組由文化局邀集本

府相關局處代表、

專家學者及社會公

正人士等五至七人

組成。 

查合格者之審查成績

排定優先順位，爰修

正文化局訂定條文第

二項相關文字；另審

查小組成員由專家學

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組

成即足，爰刪除文化

局訂定條文第三項所

定本府相關局處代表

之文字。 

三、 經洽文化局表示，文

化局為確定市有公用

房地提供使用之對

象，其特定房地分配

作業，除應按本條第

二項審查成績之優先

順位進行外，並參考

申請人依本科修正條

文第五條第二項第四

款填具之優先次序定

之，爰新增第三項，

以下項次遞改。 



14 

 

四、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第九條  使用費之計收

基準應由文化局報

請本府核定，調整

時亦同。 

前項使用費得

參考市場行情、物

價指數、使用目的

等因素，每三年調

整一次。 

保 證 金 之 金

額，以二個月之使

用費計算為原則。 

第九條  使用費之計算

基準應報請本府核

定，調整時亦同。 

前項使用費得

參考市場行情、物

價指數、使用目的

等因素，每三年調

整一次。 

為保留使用費計收基準定

期調整一次之彈性，爰參

酌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

法第十三條規定，明訂使

用費之訂定、調整應報府

核定。 

文化局訂定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申請人應於文

化局通知期限內繳

交保證金及使用

費，並簽訂行政契

約。 

未依前項規定

第十條  申請人應於第

三條公告事項所定

期限內簽訂行政契

約，並依規定繳交

保證金及使用費。 

未依前項規定

明定申請人簽訂行政契

約、繳交保證金及使用

費，以及後續辦理點交之

時限與辦理方式。 

一、 查文化局訂定條文第

三條公告事項未就簽

訂行政契約之期限定

有相關規定，經洽文

化局表示將以公文通

知申請人繳交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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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視同放棄

申請，文化局得由

審查合格之申請人

依順位遞補。 

使用人應於簽

訂行政契約後，依

契約所定期限配合

點交公用房地，屆

期未辦理者，文化

局應終止行政契

約，並由審查合格

之申請人依順位遞

補。 

前項情形，使

用人已繳納之保證

金不予退還，已繳

納之使用費，依行

政契約簽訂後至終

止行政契約前之日

數，按比例無息退

還。 

辦理者，視同放棄

申請，文化局得由

審查合格之申請人

依成績順位遞補。 

使用人應於簽

訂行政契約後一個

月內，辦理點交進

駐，屆期未辦理

者，視同放棄，文

化局應終止行政契

約，並由審查合格

之申請人依成績順

位遞補。 

前項情形，申

請人已繳納之保證

金不予退還，已繳

納之使用費按比例

無息退還。 

簽訂行政契約之期

限，爰將第一項相關

文字修正為「應於文

化局通知期限內」辦

理相關事項。 

二、 經洽文化局表示申請

人須繳交保證金及使

用費始可簽訂行政契

約，爰將第一項文字

修正為「繳交保證金

及使用費，並簽訂行

政契約」，以資明確。 

三、 經洽文化局，為保留

公用房地點交期限之

彈性，爰將第三項「一

個月內」之文字修正

為「依契約所定期

限」，俾保留實務執

行彈性。 

四、 經洽文化局確認第四

項之比例係依行政契

約簽訂後至終止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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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前之日數計算

之，爰新增相關文

字，以資明確。 

五、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一條  行政契約期

間最長為三年，

契約期間文化局

得辦理評鑑，使

用 人 通 過 評 鑑

者，得於契約期

間屆滿前六個月

提出第五條規定

之 文 件 申 請 續

約，經同意後另

定行政契約。但

使用期間累計不

得超過九年。 

逾期未申請

或申請未獲同意

第十一條  使用期限最

長為三年，使用

期間文化局得辦

理評鑑，使用人

通過評鑑者得於

使用期限屆滿六

個月前提出第四

條規定之文件申

請續約。 

逾期未申請

或 申 請 未 獲 准

者，其契約關係於

契約期限屆滿時

消滅。 

前項使用期

明定簽訂行政契約期間之

上限、評鑑及續約之期限

辦理方式。 

一、 參酌臺北市市有公用

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

使用辦法第六條第三

條之規定，於文化局

訂定條文第一項後段

新增經核准後另定契

約等語，並將文化局

訂定條文第三項有關

續約之使用期間上限

於第一項併予規定

之。 

二、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參酌臺北市

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

用辦法第四條、臺北

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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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契約關係

於契約期間屆滿

時消滅。 

限合計最長不得

超過九年。 

政策性產業使用辦法

第六條及臺北市市有

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

辦法第五條之用語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使用期間

內，使用人及共

同使用人應遵守

下列規定： 

一、 使用人應有

居住事實。 

二、 使用公用房

地不得違反

法令。 

三、 不 得 以 轉

租、分租、

出借或其他

方式將公用

房地提供予

使用人或共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明文課予使用人或

共同使用人遵守相關

事項之義務，爰參酌

文化局訂定條文第十

三條部分款次明訂本

條。 

三、 經洽文化局確認該局

訂定條文第十三條各

款主體係僅指使用

人，抑或包含使用人

或共同使用人均有

之，爰予分別規定，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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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人以

外之第三人

使用。 

四、 不得以行政

契約之權利

設定擔保或

供作其他類

似使用。 

五、 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

義務，善盡

文化資產保

存相關法規

之管理維護

之責任。 

六、 不得未經文

化局同意進

行新建、增

建、改建或

修建等變更

公用房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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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之行為。 

七、 因可歸責於

使用人或共

同使用人之

事由，致公

用房地、設

施或其他設

備毀損，使

用人應負責

修 復 或 賠

償。 

八、 應依提案計

畫書內容使

用 公 用 房

地。 

九、 不得有妨害

公共安全情

事。 

第十三條  文化局得就

藝居共生使用進

行訪視，檢查公

第十二條  必要時文化

局得進行訪視，

檢查公用房地、

參酌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

辦法第十七條之規定，明

定文化局得訪視檢查並核

一、 條次遞移。 

二、 本辦法有關使用人應

遵守之事項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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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地、設施及

設備，並核對使

用人及共同使用

人身分，使用人

及共同使用人無

正當理由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設施及設備，並

核對使用人及共

同使用人身分，

使用人及共同使

用人不得拒絕。 

前項規定應

納入行政契約內

容。 

對身分寶藏巖聚落相關管

理方式。 

定均應納入行政契約

內容資為約定，非僅

本條規定事項，爰刪

除文化局訂定條文第

二項規定，避遭誤解。 

三、 文化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文化局應於

契約載明，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

得隨時終止或解

除行政契約，收

回公用房地，使

用 人 應 回 復 原

狀，所需費用由

使用人負擔： 

一、 有第七條第

三款或第四

款規定情事

之一。 

第十三條  使用人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

文化局得隨時終

止或解除行政契

約，收回公用房

地，回復原狀所

需費用由使用人

負擔： 

一、 使用人於使

用期限內，

遲延繳納使

用費累計達

三個月。 

明定使用人終止或解除行

政契約之禁止事項事由。 

一、 條次遞移。 

二、 文化局訂定條文第十

款屬解除契約之事

由，按現行法制體

例，應移列至終止契

約事由前，另考量使

用人如有本科修正條

文第七條第三款或第

四款應駁回申請而誤

未駁回之情形，應同

文化局修正條文第十

款之意旨予以解除契

約，爰新增於本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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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用房地因

政府舉辦公

共 事 業 需

要、公務需

要或依法變

更使用。 

三、 公用房地因

政府開發利

用、實施國

家政策或都

市計畫而有

收 回 之 必

要。 

四、 公用房地經

依法出售。 

五、 使用人積欠

使用費達三

個 月 之 金

額，經定期

催告仍不繳

納。 

二、 使用期限內

無 居 住 事

實。 

三、 違法使用公

用房地。 

四、 以轉租、分

租、出借或

其他方式將

公用房地提

供予申請人

或共同使用

者以外之第

三人使用。 

五、 以行政契約

之權利設定

擔保或供作

其他類似使

用。 

六、 未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

義務，善盡

正條文第一款，俾資

周全，其餘款次配合

遞移。 

三、 經文化局表示，就使

用人未通過評鑑之情

形，依文化局訂定條

文第十一條之規定不

得申請續約，而不列

入終止契約之事由，

爰將文化局訂定條文

第九款之規定刪除，

其餘款次配合遞移。 
四、 經洽文化局，參酌臺

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

供使用辦法第十條之

規定，新增本科修正

條文第二款至第四款

及第八款之規定，其

餘款次配合遞移。 

五、 為配合本科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業參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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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使用人或共

同使用人違

反行政契約

約定。 

七、 使用人或共

同使用人違

反本辦法規

定。 

八、 其他依法令

規定得終止

或解除契約

之情形。 

文化資產保

存相關法規

之管理維護

之責任。 

七、 進行改建、

增 建 、 修

建、搭蓋違

建、改變公

用 房 地 原

狀。 

八、 未依提案計

畫使用。 

九、 未 通 過 評

鑑。 

十、 使用人不符

申請資格，

或借用他人

證件、冒用

他人名義申

請經查證屬

實。 

局訂定條文第二款至

第八款及第十一款明

定使用人及共同使用

人應遵守相關事項之

義務，爰增訂本科修

正條文第七款，並刪

除前開文化局訂定條

文款次及其內容。 

六、 其餘文化局訂定條文

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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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使用人或

其共同使

用人有妨

害公共安

全情事，

經查證屬

實。 

十二、 違反行政

契 約 約

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文

化局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文

化局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書表格式授

權由文化局定之。 

一、 條次遞移。 

二、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一、 條次遞移。 

二、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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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寶藏巖聚落藝居共生進駐申請辦法」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法規訂定背景： 

現寶藏巖聚落原住戶進住寶藏巖空間之依據，係按九十四年十月

二十六日馬前市長英九核定之「臺北市中正二九七號（永福）公園居

民安置配套方案」辦理，申請人資格與使用期限依該案所定：「原則

以本案安置人口為限，獨居老人與無子女年老夫婦居住至自願遷出或

逝世（中略）；其他人口進住期限為十二年。」 

寶藏巖聚落於九十八年修復後，本局依前項安置方案制定「臺北

市寶藏巖共生聚落【寶藏家園】申請使用審查基準」辦理符合資格之

原住戶申請事宜，並與申請者簽訂行政契約，依前項安置方案規範使

用期限合計最長十二年，契約將於一一０年十月始陸續屆期，意即前

段說明所提之安置方案亦隨之屆期。為於安置方案屆期後，辦理寶藏

巖聚落內現可供使用之空間相關活化再利用事宜，爰依臺北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但書訂定相關規定以為規範。 

（二）本法案之政策目的： 

  為保存寶藏巖聚落移民聚落之歷史脈絡及建築風貌，延續其多元

文化精神及「藝居共生」之特色，對寶藏巖聚落內可供使用之空間，

對其使用相關事項須予以規範，爰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十一條但書規定：「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設

定負擔或擅為收益。但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原定用途或經法定程

序辦理，報經市政府核准有案者，不在此限。」之精神，訂定臺北市

寶藏巖聚落藝居共生進駐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辦法係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但書訂

定，因事涉市有財產之提供使用及活化利用，目前無其他替代法規，

爰循法規訂定程序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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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辦法可能影響之對象範圍，包含主管機關辦理寶藏巖業務之相

關人員以及依據本辦法申請使用寶藏巖空間之申請人。本辦法訂定之

緣由，為辦理寶藏巖聚落空間之活化與再利用事宜，將申請程序、相

關規範及權利義務予以法制化，對於未來寶藏巖聚落空間使用及管理

機制將有正面助益，亦可降低相關管理人員之行政負擔。申請人將負

有依本辦法提出申請，通過審查程序後，配合簽訂行政契約並履行契

約之義務。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 

  本自治規則針對寶藏巖聚落內可供使用之空間，對其使用相關事

項須予以規範，需付出依本辦法提出申請、通過審查、配合簽訂行政

契約並履行契約之義務之成本。 

（二）機關執法成本： 

  本自治規則訂定後之業務執行與運作，以本府既有人力辦理即

可，無須再增列本府預算或付出額外人事成本。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 

  本自治規則訂定後之預期效益可擴及全體市民，市民可依據規則

提出空間使用申請，並協助維護寶藏巖聚落移民聚落之歷史脈絡及建

築風貌，延續其多元文化精神及「藝居共生」之特色並落實健全法制，

其預期效益將超過本次自治規則訂定所需負擔之行政成本。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訂定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及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刊登於臺北市政府公報一百零九年

第二一八期，預告期間自一０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次日起三十日止，另

於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寶藏巖舉辦公開說明會，期間無接獲任

何修正建議。 


